潮州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受理2008年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的通告

2009年3月23日起，全市地税机关开始受理查账征收、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纳税人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采取电子申报方式的，请到市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下载中心下载电子申报表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电子申报表（A、B类）填写注意事项》。电子申报表包括A类－适用于一般工商企业、A类－适用于金融企业、A类－适用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B类四类，请纳税人在填报电子申报表前阅读《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电子申报表（A、B类）填写注意事项》，以确保申报顺利进行。

由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办理程序还未明确，我市地税征收系统暂不受理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章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纳税人进行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待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办理程序后再行受理。

                                    潮州市地方税务局

2009年3月23日

1. 征收核算系列操作手册
1.1 纳税申报
1.1.1 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A类报表
一、功能概述
征收方式为查账征收的纳税人可以此模块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A类报表.该模块支持电子报表报盘,也支持门前纸质申报.校验报表数据的逻辑关系,通过验证的接受申报,并打印回执，未通过的，给出不符合逻辑验审的错误关系提示，并提供打印功能，如果存在重复申报，系统提供最后一次申报数据的查询功能。
二、进入方式
本功能为GUI界面，可以从GUI主界面上选择以下的方式进入:

菜单：“征收核算\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A类）”窗口。
导航树：“征收核算\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A类）”。
三、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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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A类报表界面－1

1. 录入项目说明
纳税人编码: 必录项。
所属期从、所属期止:必录项，所属期应属同一年份，所属期起应为月初，所属期止应为月末。整个所属期已预缴了企业所得税A类报表。
2. 功能按钮说明
【初始化】：带出纳税人名称、注册类型、管理机关等基本信息,校验核定信息，代征方式，校验所属期内是否已预缴了企业所得税A类报表。
【导入】：纳税人提供报盘文件，将数据导入界面表中；
【提交】：1.校验主附表的表间逻辑关系(主附表间逻辑关系请见填表说明)，若校验不通过，不允许继续计税，并可打印出错信息。
2.校验减免信息。若填写了减免金额，但税局没有审批相应的备案文书或减免文书，系统抛出异常，给出相关的提示。
3．计算税率，带到界面，允许手工修改，保存时系统校验税率的准确性。
4．统计累计已缴的企业所得税额，若表中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不大于零，则显示系统计算得到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否则，给出提示信息“系统计算的本年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与表中的本年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不一致，是否继续”，选择“否”，不继续操作；选择“是”，允许操作，但不修改表中的值。
5．若纳税人为总机构，带出汇总纳税的总机构分摊预缴的税额汇总纳税的总机构财政调库预缴的税额，以及汇总纳税的总机构所属分支机构分摊的预缴税额，允许修改。
6．统计以前年度应缴未缴在本年入库所得税额，显示到界面并允许修改。
【保存】：1.校验主附表的表间逻辑关系(主附表间逻辑关系请见填表说明)，若校验不通过，不允许继续计税，并可打印出错信息。
      2. 考虑珠海、汕头部分企业享受特区企业过渡税率优惠安排，系统做相应的调整，允许手工修改税率，为了保证税率的准确，保存时，系统做如下校验：非经济特区，税率必须与计税得到的一致，不一致，不允许保存；珠海、汕头特区税率要么与计税得到的一致，要么与非特区企业的一致，目前为25%。
      3．生成减免明细信息。
      4.保存主附表。
      5.保存应征明细。
    6.表中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与系统计算得到的不一致，写日志表，记录表中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及系统计算得到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与申报流水号关联。
【清空】：清空界面。【帮助】、【取消】、【退出】参见统一说明
四、操作步骤
a．输入纳税人编码、所属期起和所属起止，初始化得到纳税人基本信息和核定信息。
b．手工输入数据或导入报盘文件。
c．提交计税。 

d．珠海、汕头非享受特区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需修改税率为25%。非特区企业不用修改此项值。
d. 保存。
五、注意事项
1.1.2 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B类报表
一、功能概述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方式中按核定应税所得率和按核定企业所得税税额的居民企业使用此模块。该模块支持电子报表报盘,也支持门前纸质申报.校验报表数据的逻辑关系,通过验证的接受申报,并打印回执，未通过的，给出不符合逻辑验审的错误关系提示，并提供打印功能。如果存在重复申报，系统提供最后一次申报数据的查询功能。
二、进入方式
本功能为GUI界面，可以从GUI主界面上选择以下的方式进入:

菜单：“征收核算\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B类）”窗口。
导航树：“征收核算\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B类）”。
三、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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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B类报表界面－1

1. 录入项目说明
纳税人编码: 必录项。
所属期从、所属期止:必录项，所属期应属同一年份，所属期起应为月初，所属期止应为月末。整个所属期已预缴了企业所得税B类报表。
申报方式：必录项。申报方式为邮寄申报，则申报日期可修改，否则申报日期不可修改。
管理机关：必录项。提交之前管理机关必须录入。
2. 功能按钮说明
【初始化】：带出纳税人名称、注册类型、管理机关等基本信息,校验核定信息，代征方式，校验所属期内是否已预缴了企业所得税B类报表。
【导入】：纳税人提供报盘文件，将数据导入界面表中；
【提交】：1.校验主附表的表间逻辑关系 (主附表间逻辑关系请见填表说明)，若校验不通过，不允许继续计税，并可打印出错信息。
2．若征收方式为核定企业所得税税额在主表12行直接填写应纳税所得额即可，否则主表3，6，10行可以不填写，计算后带出应税所得率后再填写。
3.校验减免信息。
4．取得应税所得率，如果报表中的与系统取得的不同，系统给与提示，并覆盖表中数据。
5．取得税率，并覆盖表中数据。考虑珠海、汕头部分企业享受特区企业过渡税率优惠安排，系统做相应的调整，允许手工修改税率，为了保证税率的准确，保存时，系统做如下校验：非经济特区，税率必须与计税得到的一致，不一致，不允许保存；珠海、汕头特区税率要么与计税得到的一致，要么与非特区企业的一致，目前为25%。6．统计系统中累计已缴的企业所得税额，若与报表中的累计已缴所得税额不一致，提示是否继续。继续操作，则用报表中的税额保存，但允许前台修改,并记录。
7．若为逾期申报，则计算罚款。
【保存】：1.校验主附表的表间逻辑关系及表内关系(主附表间及表内逻辑关系请见填表说明)，若校验不通过，不允许继续计税，并可打印出错信息。
     2. 校验税率与计算得到的税率是否是一致,非特区的,必须一致；珠海,汕头特区必须是计算得到的税率或25%,否则不允许保存.
      2.生成减免明细信息。
      3.保存主附表。
      4.保存应征明细。
【清空】：清空界面。【帮助】、【取消】、【退出】参见统一说明
四、操作步骤
a．输入纳税人编码、所属期起和所属起止，初始化得到纳税人基本信息和核定信息。
b．手工输入数据或导入报盘文件。
c．提交计税。 

d.若征收方式为非核定企业所得税税额，填写相应(3行或6行或10行)应纳税所得额。
e. 保存。
五、注意事项
